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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通过合同分立节税

资料：某工厂将其闲置厂房及设

备整体出租，租金分别为每年 1 20万元

和 1 0万元。适用税种（为简化计算 ， 假

设不考虑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所得税）是

房产税和营业税 ， 税率分别为 1 2% 和

5% 。

分析：
1
、如果采用整体出租形式，

订立一份租赁合同 ， 则设备与厂房建

筑物不分，被视为房屋整体的一部分，

因此设备租金也并入房产税计税基数。

房产税 =（ 1 20+ 1 0）× 1 2% = 1 5 .6（万

元）；

营业税 =（1 20+ 1 0）× 5% =6 .5（万元）；

合计纳税 = 1 5 .6+6 .5 = 22 .1（万元）。

2、如果采取合同分立方式， 即分

别签订厂房和设备出租两项合同 ， 则

设备不作为房屋建筑的组成部分，也

就不需计入房产税计算基数， 从而可

节约房产税支出 ， 总体税负也因此得

以降低。

房产税 = 1 20 × 1 2% = 1 4 .4（万元）；

营业税 =（1 20+ 1 0）× 5% =6 .5（万元）；

合计纳税 = 1 4 .4+6 .5=20 .9（万元）。

通过合同分立 ，节税 22 . 1-20 .9=
1 .2（万元）。

二、 代销或购销合同的纳税

筹划

资料：某商业企业为厂家（该商业

企业和厂家均为一般纳税人）经销一批

某品牌家用电器， 该批家用电器的市

场价为 1 5 0 万元。有两种方式可供选

择：其一 ，作为自购自销，与厂商签订

购销合同，进货成本为 1 20万元；其二，

采取受托代销方式，按照销售收入的

20% 收取代销手续费。为简化分析，假

定不考虑其他费用负担和分配问题。

分析：自购自销方式下，主要需缴

纳增值税。按照 1 7% 的税率计算，进

项税额为 120 × 1 7% =20 .4（万元），销

项税额为 1 50 × 1 7% = 25 .5（万元），应

缴纳税款25 .5-20 .4=5 .1（万元）。受托

代销方式下， 虽然也要视同普通销售

计算增值税， 但由于进项税额与销项

税额相等， 事实上受托代理商并不需

要负担增值税，主要需缴纳营业税。按

照 5% 的税率计算，应纳税额为 1 50 ×

20% ×5% = 1 .5（万元）。两种经销方式

下代理商得到的现金收入相同，都是

30 万元，厂家实际收入也都为 1 20 万

元。但从纳税方面看，对该商业企业自

购自 销所缴纳的增值税明显高于受托

代销缴纳的营业税。

不过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显然不

能到此为止， 因为自购自销虽 然缴纳

税金较多，但由于增值税的价外流转

性质，实际并不由销售企业负担，而是

代理商从商品购买者手中收取销项税

额，扣除了自己支付给厂家的进项税额

后 ， 将差额上交税务机关，也就是并不

减少经销商收入，其现金收入仍为30万

元；而代理销售虽然按较低税率缴纳营

业税， 但却是价内流转，即由受托代理

商自行负担税金支出，因此现金收入减

少为 30- 1 .5=28 .5（万元）。可是另一方

面，由于营业税的价内扣除性质，计入

“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”费用科目 ，因此

构成所得税的扣除项目，可减少所得税

1 5 000 × 33% = 4 950（元）。此外，与

普通购销合同相比， 代理销售 在计税

时间上比较灵活：根据税法有关规定，

购销合同形式下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

合同 约定的日 期， 此时代理商也就需

要负担支付给厂方的进项税额 ， 还有

可能在约定日 之前因销售而已经确认

了销项税额 ，也就是在抵扣项未计之

前先缴纳了销项税；而代销合同形式

下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结算日，并且

在结算当 日 可同时借记进项税额和贷

记销项税额，也就是在增值税纳税义

务发生的同时就将其抵销，而营业税

缴纳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

结算时间的选择，有较大的自主选择

权和灵活性，并可实际上推迟纳税而

获得一定的时间价值（代销合同后付货

款也可获得时间价值）。但是到底哪种

销售方式更合理 ， 需将以上因素综合

对比权衡方能确定。除此之外，在纳税

筹划 时可能还需考虑其他经销条件如

抵押、预付款等要求， 以及品牌影响

力、推广难度、渠道占用的机会成本等

多方面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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